
- 1 -

海南自由贸易港聘任境外人员担任法定机构、事业

单位、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管理规定(试行)

(2020年 12月 29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1年

2 月 27 日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有关

精神，规范境外人员担任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定机构、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领导职务(以下统称境外领导人员)的聘任和管理，根

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境外人员是指：

(一)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员;

(二)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居民。

第三条 境外领导人员的聘任和管理，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和

人才发展规律，实行市场化选聘、契约化管理、市场化薪酬，

坚持国际视野、包容审慎、依法依规、灵活便利，注重实干实

绩，激励境外领导人员干事创业、担当作为。

第二章 任职条件

第四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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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尊重中国人民自主

选择的发展道路、制度安排以及民族感情、文化习俗;

(二)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个人品行，诚实守信，廉洁从

业;

(三)具有职位所需的学历、经历、专业、语言或者其他技

能条件，有国际视野和法治思维，熟悉相关国际规则;

(四)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;

(五)持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件;

(六)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聘任为境外领导人员：

(一)有犯罪记录的;

(二)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者被采取其他类似措施的;

(三)违反职业道德或者专业伦理的;

(四)其他不适合聘任的情形。

第三章 聘任管理

第六条 境外领导人员一般通过市场化选聘，应当经过下列

程序：

(一)提出选聘工作方案;

(二)确定建议人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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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资质评价、尽职调查;

(四)集体讨论决定;

(五)签订聘任协议;

(六)按规定办理入境、工作、居留等许可;

(七)依法依规任职。

第七条 境外领导人员实行聘任制。每个聘期一般不超过 4

年，在同一职位连续聘任一般不超过 8 年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

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表现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，经上

级组织(人事)部门同意，可以适当延长聘任年限，或者推荐到

其他职位任职。

第八条 境外领导人员的选聘、管理和考核实行分类分级负

责。

担任法定机构正职的，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负责;担

任副职的，一般由所在单位负责。

担任事业单位正职的，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负责;担

任副职的，一般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负责，特殊情况下

可以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授权所在单位负责。

担任国有企业正职或者副职的，一般由具有干部管理权限

的部门授权所在单位负责，具有干部管理权限的部门应当在确

定标准、规范程序、资格审查等方面履行把关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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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境外领导人员可以登记注册为法定代

表人。

第十条 境外领导人员的聘任应当签订聘任协议，以契约方

式明确聘任职位、聘任期限、目标任务、权利义务、考核评价、

薪酬标准、履职待遇及福利、奖惩措施、续聘和解聘条件、竞

业限制、保密要求、争议解决方式及适用法律等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境外领导人员的考核，以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为

主。考核内容以聘任协议为依据，以业绩考核为重点。年度考

核结果应当与薪酬相挂钩，聘期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决定续聘或

者解聘的重要依据。

第四章 薪酬待遇

第十二条 境外领导人员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，薪酬待

遇可以对标市场同行业、同规模、同业绩人员的薪酬水平灵活

把握。薪酬可以在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外单列。薪酬分配形式

和标准报有关主管部门核定或者备案。

第十三条 符合条件的境外领导人员可以享受海南自由贸

易港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相关政策，享受购房、购车、子女入

学、配偶就业、医疗保障等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待遇。

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的外国人，可以按规定申

请在华永久居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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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依法享受

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。中外双边保障互免协议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境外领导人员按照同类单位同等职位层次人员

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境外领导人员，

可以按规定申请公积金贷款，享受所在单位职工同等待遇。

第十六条 境外领导人员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法定节假

日、年休假等带薪休假。

第五章 监督约束

第十七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，依

法履职，对无犯罪记录、廉洁从业等作出承诺。

第十八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自觉执行所在单位有关决策

机制和议事规则。所在单位及其上级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

要和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相关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健全决

策机制和议事规则，推动境外领导人员管理规范有序。

第十九条 境外领导人员一般应当全职工作，遵守所在单位

工作要求和考勤管理相关规定。如需兼任其他职务应当经所在

单位批准并向所在单位上级部门报告。

第二十条 境外领导人员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、港

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关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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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其本人保管，因公临时出国(境)参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因私出

国(境)应当事先向所在单位及其上级部门报告。

第二十一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经济责

任审计。

第二十二条 境外领导人员应当自觉遵守保密规定，未经允

许不得将有关工作资料携带出国(境)或者提供给其他机构(个

人)，不得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、社交平台等传播使

用和对外发布。

第二十三条 境外领导人员违反工作纪律、廉洁从业相关规

定，或者违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的，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予

以处理。

第六章 免职解聘

第二十四条 境外领导人员聘期未满辞职、聘期满不再续

聘、出现本规定第五条不得聘任情形的，或者因健康等原因 1

年内累计超过 3 个月无法正常履职的，应当免职、解聘。

第二十五条 境外领导人员聘期未满辞职的，应当提交书面

申请。未经批准擅自离职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;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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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境外领导人员免职、解聘后，对所知悉的国家

秘密和原聘任单位的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等负有保密责任和义

务，保密期限按照国家和原聘任单位的规定执行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、宣传思想文化教

育事业单位，以及涉及国家安全、重要机密等特殊岗位不适用

本规定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省委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省委组织

部承担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